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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9 月 7 日尼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首先真诚感谢你对尼泊尔和平进程的继续支持。 

 仅随函转递我国总理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阁下签署的一封信，涉及尼泊

尔政府关于按信中所示自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将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联尼特派

团)的任期延长 4 个月的请求(见附件)。 

 我再次重申，尼泊尔政府坚定承诺推动和平进程，使该国从过渡期走向持久

和平、稳定与发展。 

 

        常驻代表 

        大使 

        吉安·钱德拉·阿查里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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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9 月 7 日尼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向你通报尼泊尔和平进程的目前状况，争取联合国对使和平进程圆满结束

的理解。 

 尼泊尔政府感谢联合国为和平进程所提供的重要支持，特别是履行其职责而

帮助完成若干任务。我尤其对联合国在以下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于《全

面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监测停火，支持该国制宪会议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包括通

过观察员而提供这种支持，以及监察武器和在营地监督前毛派战斗人员的情况。 

 随着选出制宪议会、通过《临时宪法》及组成特别委员会和宣布共和国的成

立，尼泊尔的局势数年来发生了巨变。因此，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联尼特派团)

的很多源自于其最初任务规定的任务或为多余，或遇到出人意料的事件。 

 依据尼泊尔 2007 年的《临时宪法》而适当成立了作为协商一致的机构的特

别委员会，该《宪法》是该国商定并得到各方核准的最高法律文件，本身融入了

《全面和平协议》和《监察军火和军队管理工作协议》。 

 随着各主要政党均派代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的组建，该国已不再有两方。回

顾《全面和平协议》明确无误地指出： 

 “10.5 本《协议》中所指“两方”的概念和局面在组成临时立法议会

之后自然不复存在。此后，执行该《协议》所指各项职责及导致这些职责得

到执行的义务，将遵循临时部长理事会的规定。各政党有责任在该《协议》

的遵守和执行方面提供合作。” 

 由于战斗人员的问题对和平进程的最终结局至关重要，《宪法》规定了特别

委员会全面审查战斗人员问题并就该问题的未来做出决定的特殊作用。在 16 个

星期内实现就地安置和恢复的任务一经商定，就将由特别委员会适当接手。政府

已经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其中载有在 16 个星期内完成就地安置和恢复任务的

基准，任务随后重订为甚至可在 60 天内完成。因此，我们的理解是一旦各主要

政党之间达成相互谅解，则没有理由无法在 60 天内有效地启动和大幅度实施这

一进程。 

 同样，作为国家军队的尼泊尔陆军，一直在民主控制下按照《宪法》中的规

定运作。对于尼泊尔陆军的控制、调动和管理，有特殊的宪法和法律规定。按照

宪法规定，国防部长领导下的内阁委员会拟定了一项关于尼泊尔陆军民主化的详

细行动计划，已经提交给内阁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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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希望联尼特派团的任务注重于对管理毛派战斗人员及其

武器工作的监察，直到特别委员会承担起该任务的责任。因此，我们谨争取将联

尼特派团的任期自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再延长 4个月，以完成上述任务。 

 我相信，你将适当考虑到尼泊尔政府的观点。 

 

         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签名) 

 


